
國立中興大學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暨考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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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協助本校教師了解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與考核之相關規範，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本校教師有研發替代役員額需求且已預為規劃役男服役期間所需之經費者，可依預
定計畫需求申請博士後或碩士後員額。 

三、 依「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暨審查作業實施計畫」，大學校院以申請「博士後研究」之
役男為原則。 

四、 申請教師須提交本校「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表」，提供役男預定協助執行計畫(未來
3 年)之資料，並簽署「研發替代役錄用役男同意書」，應確保提供役男第二階段研
究發展費與第三階段薪資，役男職缺分為博士後研究員與計畫專任助理，第三階段
薪資依計畫經費來源規定或依本校「博士後研究員薪資標準表」或「計畫專任助理
薪資標準表」辦理。 

五、 研發替代役年度員額申請(含調增員額申請)，役政署若有核配員額少於申請員額之
情形，依下列順序進行校內員額分配排序： 

(一) 申請教師以專任教師(含專案)身分為優先。 

(二) 以申請「博士後研究」員額職缺為優先。 

(三) 若申請相同員額職缺，則以首次申請員額者為優先。 

(四) 若申請相同員額職缺且同為首次申請，則以有研發替代役預定人選為優先。 

(五) 若有其他特殊情形，研究發展處得召開會議討論員額分配排序。 

六、 本校取得核配員額數後，依役政署公告時程辦理役男預備錄用甄選，由役政署進行
役男專長審查後公告核定錄取名單，若甄選額滿，役政署可提前截止錄用。 

七、 研發替代役男預備錄用前，由申請教師與役男人選進行面談，說明工作環境、工作
內容、薪資等，雙方簽署本校「研發替代役甄選錄用-面談應注意事項須知」，依役
政署公告時程完成勾選、登錄等甄選作業。 

八、 經核定錄取之研發替代役役男，應於取得畢業證書後，依役政署公告選擇入營梯次
接受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役男入營前應與本校完成簽訂書面服務契約。 

九、 研發替代役男於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結束後，依役政署公告之指定日期至本校報到，
役男先至研究發展處辦理報到登錄作業後，再至申請教師實驗室報到。 

十、 研發替代役男每半年進行平時考核 1次，役男填寫「研發替代役人員平時考核紀錄
表」及「培訓紀錄表」資料，由申請教師考核經單位主管核章送研究發展處備查。 

十一、 研發替代役男應依役政署通知時程進行成效回報作業，除至研發替代役資訊管
理系統進行役男回報作業外，並填送「研發替代役人員重要成效及網路成果發表說
明表」，由申請教師考核經單位主管核章送研究發展處備查。 

十二、 研發替代役男於每年年底前或退役當月前，填送報當年度研發成果(論文或專
利)產出情形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研究發展處彙送內政部役政署。 

十三、 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甄選訓
練服役實施辦法」與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 本注意事項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